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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粤 01破申 515号

申请人：段小球，男，1977年 11月 22日出生，汉族，住福

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洪塘头村美人山一里 3号 2404室。

被申请人：点金互联网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

省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市南公路黄阁段 230号（自编八栋）101、

102（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肖祥平。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沙区法院）在执

行（2024）粤 0115执 11746号段小球与点金互联网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金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的过程中，对申请

执行人段小球提出的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申请，经审查后

决定将（2024）粤 0115执 11746号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

查。本案现已审查完毕。

本院查明，点金公司成立于 2018年 12月 10日，其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5CKALH6L，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为肖祥平，住所地为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市南公

路黄阁段 230号（自编八栋）101、102（仅限办公），公司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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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营业期限为 2018年 12月 10日至 2048

年 12月 6日，经营范围为：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市场营销

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等。点金公司的登记机关为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其现时的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

段小球因与点金公司发生劳动纠纷而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后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南劳人

仲案[2024]3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点金公司应在裁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一次性向段小球支付工资差额共 77,556.80元。该仲裁裁决

书生效后，段小球向南沙区法院申请执行，南沙区法院以（2024）

粤 0115执 11746号立案执行。经执行，南沙区法院依法向点金公

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并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了点金公司名

下的银行账户、网络资金、证券、股权、车辆和不动产等财产情

况。南沙区法院在关联案件（2023）粤 0115执 20589号案中发现

并扣划点金公司名下存款 2,146.35 元，暂未发现点金公司有其他

可供执行的财产。南沙区法院已将点金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在（2024）粤 0115执 11746号案的执行过程中，段小球以点

金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南沙区法院申请将该案移送破产审查。南

沙区法院经审查后决定将该案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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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的规定，“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上，为适应破产审

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合理分配审判任务，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为原则、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中级人民法

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

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中，点金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广州市南沙区，

本院是点金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南沙区法院依据段小球

提出的申请，将（2024）粤 0115执 11746号执行案件移送至本院

进行破产审查，符合上述规定，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段小球对点金公司的债权人身份，有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

法律文书证实，应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

债务。”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

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

本案中，点金公司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至今仍无法清偿其对

段小球的到期债务，本院据此认定点金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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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申请人段小球作为点金公司的债

权人，其在（2024）粤 0115执 11746号执行案件的执行过程中申

请将该案移送破产审查，对点金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符合上述法

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段小球对被申请人点金互联网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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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苏喜平

审 判 员 刘 璟

审 判 员 朱 敏

二Ｏ二四年 九 月 二十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苏仁智

黎晓曼


